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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
第 4080 号委员提案答复的函 

 

杨海清委员： 

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4080 号委员提案《关于在我市医

院推广医务社工的建议》收悉。我委高度重视委员所提建议，认

真总结我市医务社工有关工作经验，并综合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

意见，现答复如下。  

一、我市医务社工项目概况 

广州市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开始于

2013 年 12 月，是广州市民政局和市卫生计生委联合推出的广州

市内首个政府购买医务社工服务项目，服务实施设在有一定社工

服务基础的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（以下简称“红会医院”），主要

为红会医院的患者及家属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。在前三年的项

目试点服务中，项目通过在烧伤整形科、血液肿瘤科、心血管内

科以及血液透析中心的探索实践，总结出适合患者个人、家庭、

社区三个层面进行介入服务的本土社工服务模式，根据患者在入

院、住院、出院后等不同时段的不同需求为他们提供情绪辅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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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链接、家庭关系处理、沟通协调、社区转介、政府医疗救助

宣传等服务，使患者达到身体、心理、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全人关

怀，得到政府和社会的一致认可。 

2016 年 12 月开始，新三年项目资金由试点项目 60 万/年的

经费扩展至现在的 180 万/年，驻点服务社工人数增加至 12人，

服务覆盖全院各临床科室。在新的服务周期中，项目以“医社融

合”为主题，将社工服务融入医疗服务流程，在医疗服务的各个

层面嵌入社工服务，真正体现医务社工在医院服务过程中的功能

作用。 

二、主要做法和工作成效 

（一）加强统筹规划。将社工服务项目列入医院服务行动计

划，一是建立由医院党委书记任组长、各职能科室负责人及各医

务社工为组员的项目工作组，及时反馈推进过程中存在问题；二

是明确分工，把宣传、硬件建设、培训、参观学习、学术交流等

工作任务落实到具体部门；三是制定推进时间表，明确每月具体

工作任务，加强监管，定期召开项目例会、专项会议、联席会议

等，从整体上加强推进项目进度，及时解决存在问题。 

（二）扩大宣传力度。一是项目组编写并通过广州市社会工

作者协会发行《医务社工手册》，发至各临床科室，通过广州市社

工协会发给各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及省内各三甲医院，提高

社会对医务社工工作的知晓率；二是接受新华社及广州电视台采

访并拍摄《医务社工》宣传短片，在新华社及广州电视台媒体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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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上发布并在院内宣传频道上循环播放；。 

（三）加强内涵建设。一是重新布置医务社工活动室，清理

旧家具，粉刷墙面，更换接待台；二是制定规范化培训计划，已

完成《医院概况》、《门诊及出入院流程》、《院内感染》、《心肺复

苏》等课程培训；三是组织项目组代表到香港参观离院长者服务

及精神病患者服务计划，接待清远市人民医院、韶关市第一人民

医院以及广东省人民医院来院参观。 

（四）主要工作成效。一是医院的社会评价逐步提升，据第

三方调查公司测评，患者对我院的总体满意度从2015年的83.69%

提升至 2017 年上半年 86.37%，总体趋势持续上升。二是项目获

得社会各界的肯定，荣获广州市 2017 年最佳创新示范项目、广州

市 2016 年学雷锋志愿服务“四个一批”先进典型活动之“最佳志

愿服务项目”等荣誉称号，接受新华社、南方日报、广州日报等

媒体采访 40 次，接受国家民政部调研 2 次，中社基金会调研 1

次。三是在社科类理论研究方面有一定的收获，项目组在正式期

刊上发表社科类学术文章 1篇，全国社会工作上海年会上受邀介

绍医务社工服务经验 1次，在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“医院社

会服务管理人员社工专题培训班”作主题分享 1次。 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 

医务社工项目开展以来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得到了国家民

政部有关领导、知名专家、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各方的充分肯定。

但也存在着一些需要关注和改善的问题。一是医院的角色、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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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明确，项目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改进。二是项目结合本土社会

工作环境，创新提出“医社合作、全人关怀”的工作模式，但仍

有待进一步完善。三是作为广州医务社工 “先行先试”项目，项

目的理论研究层次及深度需要在各方的更大努力下进一步加强。

四是项目已开展四年多时间，但一直仅限于在红会医院试点，推

广力度不够。 

四、下一步工作思路 

结合市红十字会医院开展医务社工试点的经验，我委赞同委

员所提“医务社工以第三方的身份在医院开展专业服务，能够清

晰的平衡患者和医院的利益”、“医务社工在提升医疗服务水平、

缓解医患矛盾方面发挥着积极的、不可替代的作用”的观点。我

委将贯彻落实《中共广州市委 广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工作的

意见》有关精神，积极配合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做好我市医务社

工的推广工作。 

（一）发扬优势，扩大医务社工服务范围。 

我市医务社工项目采用的是政府购买、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模

式。实践证明，医务社工独立于患者和医院的第三方身份，是我

市医务社工工作的一大特色，是社工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。由

市民政局作为社会工作主管部门，通过制定财政预算计划并实施

政府购买服务，为其提供经费保障，能最大限度维持和发挥社会

工作服务机构第三方的身份优势。下一步，我委将积极配合市民

政局、市财政局做好社会工作服务需求评估，编制医务社工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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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公共财政预算，拓宽政府购买服务范围，扩大购买服务规模，

将医务社工项目逐步拓展到市内各医院。 

（二）完善机制，规范社工机构发展。 

我委将加强与市民政局沟通，指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与医院

签订合作协议，明确权责利，建立相关管理制度，强化过错责任

追究。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行业组织优势，参与相关的专业培训、

继续教育、项目评估、行业投诉等工作，探索建立医务社工服务

质量评价体系。推动行业诚信体系建设，引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

诚信自律建设，促进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健康有序发展。指导医疗

机构按照标准做好场地保障。 

（三）总结经验，加大社工服务推广。 

进一步总结项目实务经验，不断完善《广州市医务社会工作

实务工作手册》，同时继续研究实务内容，编撰本土医务社会工作

实务相关书籍，为其他医院、地区开展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提供可

能的现实参考。完善广州市医务社工委员会组织建设，积极筹办

国内外交流、研讨会议，探讨行业共同关注的问题。以项目为圆

心，促进与广州市周边地区社工项目、基金会、志愿者组织等社

会组织的交流，构建医疗机构和社会工作机构全面战略合作的开

放性、社会性合作平台。争取高校和社工行业组织的支持，建立

广州市医务社工实务培训基地，加快培养一批具有引领示范带动

作用的高层次医务社工专业人才。 

最后，衷心感谢您对广州市卫生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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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 

 

 

 

 


	杨海清委员：

